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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活林资本 护好林资源

——浙江省遂昌县林权档案助力农民增收添福

刘婉婧

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简称林改档案），是指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

图表、声像、数据等各种形式和载体文件材料的总称，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和历史记录，林权档案在破解林农融资

困难，深化林改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浙江省遂昌县林权档案为例，从多方面阐述林权档案

所发挥的功效，为今后顺利有序推进林权档案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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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遂昌县林产业资源及林权改革概述

1.遂昌县林产业资源概述

遂昌县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

典型山区，享有“钱瓯之源、江南林海”的美誉。全县拥有

林业用地林业用地332.0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7.3%；活立

木蓄积量1016.9万立方米，人均林木蓄积量达44.8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84.3；省级以上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228.7万亩，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8.9%，建设规模位列全市第一、全省第

二。森林资源是遂昌县农民普遍拥有的最大资产，是山区农

民实现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和重要依托，也是山区经济社会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优势所在。据测算，遂昌县按现有森林蓄

积 60%的立木量和 600 元/m³的价格，仅立木存量价值就达 

26 亿元，以10%的林木资产参与直接融资，按 30%的比例发

放贷款，可实现抵押融资上亿元。

2.遂昌县林权改革概述

林权改革是明晰所有权，开展林权登记，发换林权证，

确保林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调整规费，改革林木

采伐管理制度，改革投融资体系，建立新型的林业管理体

制。2007年，遂昌县作为为浙江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

作5个试点县之一，率先在全省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

作。遂昌县以此为契机，采取先试点改革后全面推广的改革

步骤，在明晰产权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增值森林资产，维

护林区稳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

二、发挥林权档案“三大作用”，为林权制度改革“保

驾护航”

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在改革初期说：“集体林权改革

是继二轮土地承包后又一次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这个

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档案将极为重要，对巩固林权改革成果、

解决产权纠纷、维护林农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林权改革深入推进以及林权类不动产登记的逐步实施，

完整、准确、系统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图表、声

像、数据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原始记录的林权档案，是林权

改革工作的客观反映和重要的历史见证，维护林地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林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村社会稳

定的重要保证。

1.依托档案信息记载作用，助推林权抵押贷款，实现

“资源”变“资产”

林权抵押贷款是以林权所有人将其拥有的森林、林木

的所有权或林地的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农村信用社

等金融机构借款的行为。实现林权抵押融资新方式，是林权

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内容之一。遂昌县以此次林权改革为

契机，将“林权”作为抵押物，不断创新并探索多形式、多

渠道的林权抵押贷款模式，优化林农融资环境。通过出台

《遂昌县林权登记管理操作细则》、《遂昌县林权抵押登记

管理办法》、《遂昌县森林资源收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

理办法和工作细则，针对关键操作环节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流

程，做到环环相扣、规范操作规范林权抵押贷款，盘活森林

资产，“贷”活森林资源，带来绿色循环。2018年该县林权

贷款贴息项目被评为“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民生获得感工

程”。

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林权档案，以记载的林权登记

资料：林权权利人申请林权登记申请表、个人身份证明； 申

请林权登记的权属证明文件；受理林权登记申请清册、林权

证发证登记册、林权登记台账、自留山清册；林权登记公示

材料、异议材料和登记机关的调查材料和审查意见；初始登

记涉及的其他有关图表、数据资料等文件；宗地区划图、外

业调查表等等资料，真实记录林业资源权利人。规范齐全记

载林木资产，助力林农融资贷款。为破解林农融资难题，遂

昌县通过林权小额贷款循环模式、林权直接抵押贷款模式和

林权抵押担保贷款方式，有效拓宽林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

推动农村信贷担保的方式创新，促进林农、林企的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38.16亿元，

33205笔，累计发放中央、省财政贴息资金6293.57万元，惠

及林农26139户。

2.依托档案固定不变作用，助推林业产业发展，实现

“青山”变“金山”

遂昌县自2006年开展的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中，全县

集体林地90%确权到户，共发放《林权证》65285本，发放率

达97%，签订责任山承包合同31998份，签订率达98%。遂昌

县委主要领导表示，此次林权改革盘活森林资产，农民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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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树卖钱，而是护林赚大钱、看林“卖风景”，演绎“活树

变活钱”“生态变资产”“青山变金山”的故事，让森林真

正“活”起来。目前，遂昌全县省级以上公益林总面积达到

228.7万亩，不仅扮靓了美丽幸福大花园，更促进了生态旅游

和林下经济的发展，生态富民成效明显。

在组织和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林地资源

调查测量图表、清册；林权界线图表，林木林地权属类文件

材料，如与林权证对应的合同、林权登记宗地档案、林权界

线图纸、权力人的身份证明、林权交易登记表、林权登记台

账、林权资源调查材料等林权档案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历

史记载，是今后一个时期林业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凭证。

一个卷宗是一户林农的存折，林权档案是广大林农的“保险

柜”。作为固定不变的保存档案，真正做到把林地的使用权

交给林农，让林农享有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让

林农吃了“定心丸”。实现了“耕者有其山”，盘活了山地

资源，职、责、权、利关系明确，林业经营效益与林农效益

与林农收入直接挂钩，使林农感受到耕山有利，致富有路，

大大激发了林农的积极性，加速遂昌林产业发展。

3.依托档案原始记录作用，助推明晰权属关系，化解

“纠纷”促“和谐”

2007 年，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关于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档案工作的意见》指出：“完整、准确、系统的林权改革

档案，是林权改革工作的客观反映和重要的历史见证，是巩

固改革成果、维护林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

林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林权属经过了土地改革、林业“三

定”，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和山林延包演变，林地买卖、交

换、拆迁、迁徙、嫁娶、赠送、分家等变化，山林权属变迁

转移，形成了复杂的山林分布和权属关系，留下了许多纠纷

隐患。针对林权档案动态变化、实时更新的特点，档案管理

人员应该不断完善、补充、核对林权档案，对林权改革中的

方针、政策、管理制度、管理办法，以及管理过程中产生林

权登记申请表、受理表、公示表、宗地地形图等，进行收集

和整理，特别对档案中的文书档案、影像资料及林业要素市

场中的林权流转资料、林权抵押贷款、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市场信息等，需不断更新的档案材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收集管

理，利用电子数据库等方式做好归档、分类和保管，便于今

后储存和查找。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更新的不断加速，在城

市拓展、工业园区、高速公路、铁路项目等重点工程建设过

程中，涉及山林权地的征迁问题频频发生，工作人员查询林

权档案的次数逐步增多，如在衢宁铁路（浙江衢州——福建

宁德）用地征迁工作中，涉及某镇某村的山林征用，工作人

员查阅了20余份林权档案，核对档案记录信息，对比权属界

址，切实维护政府和林农的双方利益。同时，随着山林开发

项目逐渐增多，林农维权意识普遍提高，权属纠纷实时有发

生。仅2019年遂昌县利用林权档案查看档案登记信息1200余

人次，化解矛盾，协调纠纷，成功调处林权纠纷23起，解决

权属争议面积7.70万㎡。林权改革档案全面推进稳妥提供服

务，防止群体性事件和集体上访事件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科学引领县域绿色协调发展。

三、做好遂昌林权档案工作，任重道远

林权档案具有时间跨度长的特点。从遂昌县林权档案来

看，既有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农业合作化、“四

固定”以及林业“三定”时期的有关材料，还有历年来山林

流转、纠纷调处等产生的林权登记、变更资料，林权档案在

历次林权制度改革中曾出现过许多因没有留下详细的凭证而

导致山林纠纷的事件。有的权属不明；造成有的合同四至表

述不清，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有的林权登记不到位；有的

林权权利登记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有的林地所有权与使用

权模糊不清等等。要做到产权明晰、避免纠纷，必须要熟悉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林改档案的归档范围

和管理办法，档案管理人员要认真重视对林权改革档案资料

的收集和归档，切实地把林权档案作为基础依据，积极参与

林改，当好参谋，主动服务，对林改档案材料进行分类、入

卷、编序、归档、管理，建立制度，做好服务并发挥参谋助

手作用。

随着政府政策扶持，社会力量活跃，各方资本注入，

林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山林纠纷事件不断增多，森林、林地

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变更大量发生。据统计，仅2019年遂昌

县发放林权不动产权证101本，山场地块共计341块，面积

8632.48亩；经营权流转登记12本。为确保林权档案的准确

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遂昌县及时补充和录入林权变更登记

资料，完善林权档案，坚持以用为本，“建管用”相结合，

共计入库林权证9万余本.林地数据28万余条，完成了林权登

记属性数据整理和登记存量数据标准化挂接不动产数据库工

作，保证林权档案呈现连续动态变化过程。同时完成不动产

登记系统林权登记子系统升级工作，积极服务社会大众，相

关办事人员凭有效身份证和相关证明即可在县档案馆、不动

产窗口免费查询档案信息。

四、结论

综上所述，档案部门要提高意识、强化标准、多方配

合，发挥林权档案在林权制度改革中的保驾护航作用，引领

社会经济和谐跨越发展，如何更好地发挥林权档案作用，服

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及林权制度改革、林权流转，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这是值得我们档案部门进一步深思和考虑的重

要课题，更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研究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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